
上海出台全国首部专门规范民间收藏文物
经营活动的省级政府规章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7 号公布《上

海市民间收藏文物经营管理办法》，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这是对 2001 年出台的《上海市文物经营管理办法》

进行废旧立新，也是全国首部专门规范民间收藏文物经营活

动，推动文物市场繁荣发展的省级政府规章。 

一、 背景缘由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历来

是全国文物进出境审核数量最多的口岸之一。2016 年，共办

理文物进出境审核 6164组件；2017 年共办理 279批次，6489

件；2018 年共办理 235 批次，4071 件；2019 年共办理 274

批次 7903 件。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需求

的日益增长，上海民间文物收藏和交易活动呈现出空前活跃

的发展态势。据初步统计，目前上海有文物商店 53 家、经

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 70 家；涉及文物经营的古玩旧货市

场 11 个，场内经营户 1103家；涉及旧物、古玩（文玩）经

营的互联网网站 317 个，从事民间收藏文物交易的市场主体

整体数量和质量位居全国前列。2019 年，上海共举办文物艺

术品拍卖会 171 场，审核文物拍卖标的 113300 件，成交总

额超过 50亿元。 

然而，在民间收藏文物经营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相

关的法律法规已经难以适应实践管理的需要。上海曾在 1995

年制定了《上海市文物市场管理办法》，并在 2001 年修改为

《上海市文物经营管理办法》。但随着近年民间文物收藏不

断升温，文物价格持续攀升，文物流通领域也随之出现一些

无法可依的监管空白：夹带文物经营活动的古玩旧货市场发

展迅速，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虚

假鉴定、虚构拍卖等方式，骗取高额费用；网络文物交易活



动日益活跃，亟待加强监管等等。 

《上海市民间收藏文物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的出台，能进一步规范民间收藏文物经营活动，在促

进文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 

二、基本做法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从 2017年开始启动《办

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历时两年多，在深入调研和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草案，报送上海市司法局审核。

市司法局组织听取了市政府相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市高

院、市检察院以及部分文物商店、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

古玩旧货市场主办单位和相关行业组织的意见，对有关重点、

难点问题组织专家论证，并赴国家文物局请示汇报（主要是古玩

旧货市场内商户的文物经营资质、相关行政许可的撤销等方面的

问题）。根据各方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后，提请上海市政

府第 7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主要成效 

《办法》共六章三十七条，包括总则、经营主体、经营

规范、服务与监管、法律责任、附则等，主要更新了以下几

方面内容： 一是将规章名称与适用范围限定为民间收藏文

物经营管理；二是除了明确法定的文物商店和经营文物拍卖

的拍卖企业两类文物经营主体外，将古玩旧货市场及其商户

以及电子商务经营者一并纳入经营主体范畴；三是针对文物

经营监管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古玩旧货市场主办

单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管理责任，以及文物经营的禁

止行为；四是专设服务与监管一章，对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

一网通办和信息公开、建立鉴定咨询服务机制等服务和保障

措施，信用管理、诫勉约谈、撤销许可等监管措施，以及相

关部门之间的执法协作机制和涉案文物鉴定工作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五是在设定《文物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罚则



指引条款的基础上，重点对创设的行为规范，如信息公示规

定、古玩旧货市场主办单位的管理责任、有关禁止行为等，

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推广价值 

（一）创新管理模式，激发市场活力 

《文物保护法》规定了文物商店和文物拍卖企业两类文

物经营主体，并明确除经批准的两类主体外，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而实践中，古玩旧货市

场中的商户经营文物的情况较为普遍。根据国家文物局 2012

年印发的通知要求，文物行政部门需要按照文物商店审批条

件对古玩旧货市场中经营文物的商户进行审批。但由于文物

商店审批条件很高，包括 5名以上中级以上文物博物专业技

术人员等要求，古玩旧货市场内的商户很难达到。因此，在

古玩旧货市场内事实上存在一批未经审批而从事文物经营

活动的商户，属于监管的“灰色地带”。针对这一情况，《办

法》规定，古玩旧货市场内的商户可以由市场主办单位统一

取得文物商店设立许可，依法从事文物经营活动，明确市场

主办单位管理责任等制度设计，形成政府管古玩市场、古玩

市场管商户的监管模式，将古玩旧货市场内商户的文物经营

活动纳入监管范围。这项举措使大量的小规模商户可以在

“阳光”下合法开展文物经营活动，必将大大激发市场的活

力。 

（二）转变监管理念，突出服务意识 

《办法》从原先强调以监管为主转变为以服务社会与有

效监管、改革创新与坚守底线并重的立法思路，围绕“发展

繁荣市场，规范监管市场，热情服务市场”的理念，对相关

行政审批事项的一网通办和信息公开等服务和保障措施作

了明确规定，进一步优化了文物市场的营商环境。 

（三）突破许可制度，增添监管手段 

目前，法律法规未对文物商店、文物拍卖企业的行政许



可证件有效期作出规定。国家文物局又废止了《文物拍卖企

业资质年审管理办法》。因此，实践中，导致文物部门对在

经营过程中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的文物经营企业缺少监管手

段。《办法》中增设了撤销行政许可的制度，赋予了上海市

文物主管部门撤销不再符合相关许可条件且逾期未整改或

者未整改到位的文物经营单位许可资质的权限。这在文物商

店、文物拍卖企业行政许可制度方面也是一种突破。 

（四）延伸主体范畴，线上线下一致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通过自建网站、电子商务平

台或者其他网络服务从事文物经营活动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越来越多，市场交易额越来越大，为了保持线上线下监管要

求的一致性，《办法》根据《电子商务法》的有关规定，对

这类经营主体的文物经营资质要求和经营者的管理责任作

出了明确规定。 

（五）扩大涉案鉴定，刑事行政同步 

文物经营活动监管涉及市场监管、商务、公安、海关以

及文旅局执法总队等较多部门和单位。最高法院、最高检察

院、国家文物局等联合印发的《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

中只规定了对“文物犯罪刑事案件涉及的文物”的鉴定，未

包括行政执法案件中涉案文物的鉴定，这也是目前对文物经

营活动较少开展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原因。为解决此问题，《办

法》明确，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文物经营执法活动，可以委托

国家文物局认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从而将涉案文物鉴定

范围扩大至包含行政执法案件，这也是重要的创新举措。同

时，对相关部门之间的执法协作机制和涉案文物鉴定工作作

出了明确规定，保障相关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开展。 

（六）创设行为规范，保障市民权益 

为应对文物市场存在的乱象，《办法》创设了一系列行

为规范，如要求文物经营单位公示相关证照，增加了古玩旧

货市场主办单位的管理责任，禁止冒充文物进行销售，禁止



通过虚构拍卖、虚假鉴定等骗取文物鉴定、展览、服务等费

用，禁止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文物购买者等，并设定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有效的保障了市民的合法权益。 

（七）开展公益鉴定，建立长效机制 

针对社会对民间收藏文物鉴定有很大需求的实际，《办

法》中明确要求建立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服务机制。上海

从 2017 年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先后组织上海

文物商店、朵云轩集团、上海市收藏协会和上海市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四家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常态化民间收藏文物免费

鉴定咨询服务试点工作。同时，上海市文物局及时总结经验

做法，制定了《上海市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推荐单位工作

规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咨询制度。截

至目前，四家推荐单位已累计接待文物收藏爱好者两万余人

次，无偿鉴定文物藏品总数超过六万余件，受到群众普遍欢

迎和社会舆论广泛好评。该服务模式的建立，有效遏制了借

文物鉴定名义实施诈骗活动等市场乱象，既保障了文物收藏

爱好者的正当权益，又增强了人民群众依法收藏文物的意识。

国家文物局对上海的此项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专门印发通

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考借鉴“上海模式”。 

（八）优化人才评定，加强队伍建设 

企业要发展，人才是根本。在申请文物经营资质许可条

件中，有一条核心要素就是文物拍卖企业需要有 5 名以上文

博系列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文物商店需要有 5名以上文博

系列中级职称的专业人员。而这些专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相关

文博单位，这是长期以来困扰文物经营单位的难题。为此，

《办法》首次提出支持文物经营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文

物博物系列职称评定，并建立文物鉴定人才培养基地，开展

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等，为促进文物经营单位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支撑。 

（九）成立行业协会，倡导行业自律 



上海各文物拍卖企业、文物商店、古玩市场规模大小、

内容特点、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为了促进全市文物经营单

位的共同发展和健康发展，今年 5月，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

上海市社会文物行业协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面向文物

经营行业的地区性行业组织，现有会员单位 110余个。《办

法》要求社会文物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管理规

范，开展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指导、督促会员依法开展文物

经营活动，促进行业公平竞争和健康有序发展。通过行业组

织引领、带动全市的文物经营单位以更加包容开放的胸襟和

诚实守信的精神参与市场竞争，使文物市场健康有序、充满

生机。 


